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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江西省环境保护厅 

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综合督查情况报告 

 

遵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，按

照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要求，根据我部《关于开展核与辐射

安全大检查及综合督查的通知》（环办函〔2015〕1437 号）安排，

2015 年 10 月 15-16 日，我部组织对江西省环境保护厅开展督查工

作。督查组集体听取了江西省环境保护厅相关工作情况的汇报，查

阅了有关方案、记录和报告，核查了有关辐射工作完成情况，与江

西省环境保护厅有关人员进行了座谈，现场查看了江西省辐射环境

监测实验室等设施，全面深入了解了江西省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

情况。 

一、督查内容 

（一）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开展情况 

1.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、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强

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要



 —  3  — 

求，部署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。 

2.贯彻落实环境保护部关于开展全国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要求，

部署行政区内开展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情况，组织企业开展自查、

全面排查安全隐患、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情况。 

（二）核与辐射安全监管重点任务完成情况 

1. 核安全文化宣贯推进专项行动开展情况。 

2. 环境保护部支持的核与辐射有关能力建设等重点项目完成情

况。 

（三）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情况 

1.履行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职能情况。 

2.环境保护部下达的年度预算项目、委托进行的辐射监测项目等

相关工作开展情况。 

3.落实《关于加强全国环保系统核与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制修订工

作的通知》（环办函〔2014〕425 号）情况，应急计划与演练、应急

能力保持与提高等事项开展情况。 

（四）以往督查工作中发现问题与不足的整改落实情况 

二、督查活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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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10 月 15-16 日，环境保护部组织督查组对江西省环境

保护厅进行了综合督查，督查组由环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、

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、华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等单位人员组

成。 

督查组听取了江西省环境保护厅有关领导对督查事项有关情况

的汇报，与江西省环境保护厅、江西省辐射环境监督站的领导和有

关人员进行了沟通，并现场查看了辐射环境监测实验室和辐射监测

车辆等设备，采取人员座谈、文件查阅和现场抽查等方式对督查事

项进行了检查核实。检查结束后，督查组就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

作计划等与江西省环境保护厅进行了交流。本次督查活动得到了被

督查单位的积极配合，基本达到了预期的工作目标。 

三、督查意见 

（一）江西省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

1.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开展情况 

辐射安全大检查工作扎实有效。江西省环境保护厅按照环境保

护部《全国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及综合督查实施方案》总体要求，

成立了领导小组，制订了检查方案，下发了检查通知。江西省环境



 —  5  — 

保护厅成立两个检查组，已完成全省工业Ⅲ类以上放射源和Ⅱ类以

上射线装置的 42 家核技术利用单位的全面检查，并对前期例行检

查和核安全文化宣贯期间发现的问题跟踪督查了整改落实情况。大

检查期间，对 3 家防护设施不符合要求、规章制度不健全、前期检

查整改不到位的单位下达了监督检查意见书，并强化了废旧、闲置

放射源的排查收贮，排查出待收贮放射源 71 枚，目前安全收贮废源

20 枚。 

2.核安全文化宣贯推进专项行动开展情况 

核安全文化宣贯专项行动达到了预期效果。按照环境保护部的

总体要求，江西省环境保护厅成立了领导小组，下发了专项行动实

施方案，为宣贯活动提供了专项经费保障，将各设区市在专项行动

中的贯彻落实情况列入全省年度环境保护目标考核内容，并对其分

管领导和辐射监管人员进行集中宣贯培训和考核。江西省环境保护

厅及各地市环保部门通过网站专栏、宣传橱窗、电子屏、公众媒体

等多种手段宣传核安全文化理念，并与卫生部门联动，共同推动对

医疗单位的宣贯工作，营造了浓厚的宣贯氛围。通过采取宣贯下基

层和“一对一”宣贯等方式，省本级成立两个宣贯小组完成了省直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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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0 家单位的宣贯工作，各设区市对 1400 余家涉Ⅲ类射线装置的单

位进行了宣贯，共印制宣贯教材 300 余套，刻录下发宣讲光盘 1600

余张，发放回访调查问卷 6000 余份，省、市两级共宣贯人数 3300

余人，完成了“两个全覆盖”。 

江西省环境保护厅开展了针对核安全文化宣贯推进专项行动的

跟踪督查，制定了考核方案和考核评估表，对省重点监管核技术利

用单位进行考核。对考核结果为差的单位责令限期整改，补充宣贯,

并纳入重新考核的名单。在辐射安全大检查中，对考核较差的单位

进行了“回头看”，经核查，整改要求和补充宣贯工作均已得到落实。 

3.核与辐射有关能力建设项目完成情况 

（1）调度平台及车载系统集成 

2014 年 10 月 28 日，江西省辐射环境监测站（以下简称江西省

辐射站）应急监测调度平台软件顺利通过环境保护部的项目验收。 

（2）应急监测车 

项目共包含五台应急监测车，其中省级应急监测系统快 1、系统

快 2 各二台，九江市应急监测系统快 3 一台。2014 年 4 月，江西省

辐射站完成了应急监测车的招投标工作，并分别于 2014 年 9 月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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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辆应急监测专业用车和另外四辆的改装。 

（3）监测仪器设备 

快速应急监测仪器设备已于 2014 年 10 月全部采购完成，包括

车载式 NaI 连续监测系统及γ辐射连续测量系统、自动气象仪、快速

采样与储存系统等。快 1 车载监测设备（高压电离室、NaI 能谱仪、

自动气象仪）的监测数据已接入车载系统并上传应急平台。 

（4）α谱仪（省自行招投标） 

本项目为各省自主招标，中央财政 27 万元和省财政配套 18 万

元均到位。2015 年 3 月，江西省辐射站委托招投标公司对α谱仪进

行了招标，现已和中标单位签订采购合同，等待仪器到位即可。 

4.履行辐射安全监管职能情况 

近年来江西省环境保护厅结合省情以规范管理夯实基础为主

线，完善制度建立监管长效机制为抓手，努力弥补“先天不足”，辐射监

管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，获得了环境保护部李干杰副部长的肯定。 

江西省环境保护厅采取了对内培训和对外培训相结合、送培训

下基层、推动辐射安全管理档案标准化建设、规范设区市辐射安全

许可证颁发、规范废旧放射源收贮程序、完善管理系统日常运行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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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、强化移动放射源监管、组织各设区市开展交叉检查等多种手段，

提升了监管人员的业务能力，并对各设区市环境保护局承接下放的

辐射管理行政许可事项情况进行了督查，持续规范辐射安全监管。

目前全省许可证发证率均达到两个 100% 的目标，核技术利用领域

辐射安全始终处于安全可控的范围。 

5.环境保护部下达年度预算项目及委托监测项目实施情况 

2014 年度江西省辐射站与环境保护部签订了三项环境保护项目任

务合同，项目资金共计142.2万元，共使用111.0423万元，节余31.1577

万元。江西省辐射站按照合同规定，对环境保护部委托地方监管的单位

开展了合同规定的相关工作，完成了基地调查工作，开展了“100”点项

目中自动监测站点的日常运行与维护工作，基本完成了国控点的数据测

量与上报工作，按时编制并报送了 2014 年季度、半年和 2014 年江西

省辐射环境监测报告和江西省辐射环境监测运行报告。 

2015 年度江西省辐射站与环境保护部签订了三项环境保护项目

任务合同，项目资金共计 142.2 万元。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，专

项资金共使用 34.84 万元，节余 107.36 万元，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差

旅费等。项目具体完成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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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空气监测：4 个自动监测站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的连续监

测、11 个设区市和井冈山市陆地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累积测量、南

昌市标准站的空气中碘、气溶胶及沉降物的监测、九江和上饶站气

溶胶监测等前三个季度的数据均已完成。 

（2）地表水监测：2 个地表水体国控断面上半年监测已完成，下

半年的样品已经采集完毕，已经移交给各项目负责人进行分析。 

（3）水源地饮用水监测：南昌市青云水厂和 10 个设区市饮用水

源地采样分析上半年监测已完成，下半年样品已经采集完毕，样品

已经送接样员，待分发进行实验分析。 

（4）已完成 12 个地市土壤样品采集和分析工作。 

（5）已按环境保护部下发方案完成 2、3 季度的南昌市标准站新

增空气中氡的累积测量点和空气中的碘的测量。 

（6）完成宇宙射线监测、南昌八一广场电磁辐射综合场强监测。 

（7）国家重点监管的核与辐射设施监测：完成中核抚州金安铀

业有限公司上半年监测任务；基本完成中核赣州金瑞铀业有限公司

上半年监测任务和三季度的采样、现场监测，部分样品正在分析测

试中；“铀矿冶监测技术支持”和“铀矿冶辐射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”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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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项目监测正在进行中；完成全省 9 家涉Ⅰ类源单位的监督性监测；

完成江西电视台、220KV 董家窑变电站电磁辐射监测。 

6.辐射应急工作情况 

应急预案修订方面，江西省环境保护厅于 2013 年底启动对《江

西省环境保护厅辐射事故应急预案》的修订工作，《江西省环境保护

厅辐射事故应急预案》（2014 年版）于 2014 年 9 月 16 日发布实施，

同时编制完成了江西省环境保护厅辐射事故应急响应等 7 个实施程

序，并在《江西省环保厅辐射事故联络与信息交换实施程序》内明

确了省环境保护厅与省政府应急办、省公安厅治安警察总队、省卫

生计生委等单位的联络方式。2014 年 10 月，江西省环境保护厅针

对各地市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制修订等辐射安全工作进展开展了督

查，推动全省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制修订工作的进程。2014 年底，11

个设区市级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制修订完成率达 100%。 

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方面，江西省辐射环境监督站的辐射应急

监测队伍工作人员均参加了核与辐射安全和防护中级培训，并全部

通过考试获得培训合格证书。2014 年 10 月，江西省辐射站开展了“江

西省放射性废物库辐射应急综合演练”活动。2015 年 9 月，江西省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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射环境监督站开展了两次“辐射事故应急指挥调度平台及快速反应系

统”应急演练活动。 

7.以往督查工作中发现问题与不足的整改落实情况 

以往督查工作中提出的 2014 年环境保护项目任务执行、2011

年中央财政减排资金项目执行、辐射环境监测能力评估、市县级辐

射事故应急预案的制修订、省级核与辐射应急监测调度平台及快速

应急监测系统验收等方面问题的整改落实工作已基本完成。 

（二）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的方面 

1.全省辐射监管能力建设仍然滞后，尤其是设区市一级监管缺乏

有效支撑，专业人员缺乏，监管技术手段落后。 

2.2012 年中央财政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项目中部分内容已

超出合同约定期限，目前尚未完成。 

3.2014 年项目结余资金 30 万余元；2015 年项目经费执行率较

低（为 52.4%，含待付账）；上饶自动站自 2014 年 12 月起不能正常

报送数据，南昌站水收集器设备不能正常运行;2015 年监督性管理工

作尚未开展。 

4.江西省尚未制定政府层面的省级辐射事故应急预案；《江西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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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厅辐射事故应急预案》（2014 年版）规定每两年应开展一次

综合演习，2014 年至今尚未组织开展。 

（三）建议 

1.建议江西省环境保护厅进一步加强能力建设，保持队伍稳定，

强化对专业人才的选拔培养。 

2.建议项目承担单位加快相关项目建设进度并完成最终验收，尽

快形成应急监测和响应能力。 

3.建议江西省辐射站加强项目日常支出管理，按全年计划适当分

配监督管理工作，积极与上级环保部门协调尽快解决上饶自动站问

题，同时加强自动站日常运行维护，确保自动站正常运行。 

4.建议江西省环境保护厅加强辐射事故应急准备工作，尽快按照

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协调公安、

卫生、财政等有关部门编制省级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报省政府批准，

并按照应急预案规定的频次完成本省综合应急演习，确保辐射事故

应急能力得到有效的维持和提高。 

附 1 

 



 —  13  — 

督 查 组 人 员 名 单 

 

姓  名 单     位 职务/职称 

叶  民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监管三司 司长 

赵永明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监管三司 副司长 

罗建军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监管三司 处长 

邹  冰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监管三司 主任科员 

刘瑞兰 环境保护部华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处长 

俞  军 环境保护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主任 

韩文平 环境保护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副主任 

任  欧 环境保护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副处长 

蔡鹏飞 环境保护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主任科员 

方  昊 环境保护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主任科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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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 

 

江西省环境保护厅参加督查人员名单 

 

姓  名 单     位 职务/职称 

陈  荣 江西省环境保护厅 副厅长 

朱惠民 江西省环境保护厅 处长 

齐  骞 江西省环保厅辐射处 主任科员 

朱昱凯 江西省环保厅辐射处 副主任科员 

黄鹤飞 江西省环保厅辐射处 干部 

艾永平 江西省环保厅辐射处 干部 

洪裕新 江西省辐射环境监督站 站长 

徐万新 江西省辐射环境监督站 调研员 

饶丹勇 江西省辐射环境监督站 调研员 

李小港 江西省辐射环境监督站 副站长 

薛保成 江西省辐射环境监督站 副站长 

洪开光 江西省辐射环境监督站 副站长 

谢  强 江西省辐射环境监督站 副站长 

黎澄宇 江西省辐射环境监督站 副调研员 

 


